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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政教督〔2010〕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教育督导工作的意见 
 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和省、市关于学校安全稳定会议和

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下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强化学校安

全督导评估机制的通知》（闽政教督〔2010〕15 号）、《关于

全面加强学校安全教育督导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政教督〔2010〕

17 号 ）文件精神，建立健全学校安全长效管理机制，协力

维护学校安全稳定，根据教育督导工作职责职能，对进一步

加强学校安全教育督导工作，提出如下意见，请各县（市、

区）教育督导部门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一、调整学校安全督导评估内容 

（一）“对县督导”：认真执行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办公

室关于“对县督导”评估标准的修订意见。“对县督导”评

估指标第五部分的“教育管理”项目专题中，B22 项“安全

管理”改为“校园安全稳定”；B22“校园安全稳定”中的 C57

项、C58 项，B23“社会环境”中的 C61 项的评估指标，作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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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修改，评估指标权重分配和计分方法不变。 

（二）“乡镇督导”：“乡镇督导”评估指标“领导与管

理”的项目专题中，B3 第二条改为“按规定配置门岗安全保

卫人员和安全防范器械设备，建立健全确保学校师生安全的

应急预案及各项规章制度，且有效实施。每年对学校安全工

作有部署、有检查、有总结。”B3 第三条改为“建立健全校

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制度，加强学校周边和学生上学、放

学等重点地段和时段的安全巡查，积极采取措施维护学校安

全稳定、保护师生合法权益。对辖区内民办幼儿园的监管到

位，校园周边治安环境良好。”评估指标权重分配和计分方

法不变。 

（三）“学校督导”：“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督导评估指

导方案”指标项目中，B11“行政管理”中的 C31“校园管理”

的第③条改为“按规定配置门岗安全保卫人员和安全防范器

械设备，建立健全学校安全应急预案，加强师生安全教育和

管理，有效落实校园内部防范安全事故等制度措施。”评估

指标权重分配和计分方法不变。 

二、加强学校安全督导检查 

（一）要按照省有关部门关于从今年 5月至 9月中旬，

在全省开展“中小学、幼儿园安全管理和治安防范专项整治

百日行动”的指导思想、目标任务、实施步骤和整治重点，

落实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和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安排，重点

围绕教育部 “六条”措施和公安部“八条”措施，积极配

合参与有关部门对学校安全稳定工作组织开展的专项检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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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安全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检查，促进各级政府、有关部

门和学校进一步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落实安全管理责任，提

高校园安全管理水平。 

（二）在“对县督导”、“督导考核”和“乡镇督导”等

“督政”工作中，进一步督促下级人民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，

切实履行校园安全工作的指导、管理和落实责任，强化以学

校周边环境整治、学生上学和放学等重要地段时段的安全巡

视，协力维护学校安全稳定。针对地方校园安全存在的薄弱

环节，适时组织开展“专项督导”。 

（三）在“督学”工作中，进一步强化督促各级各类学

校发挥班子在维护学校安全稳定中的核心作用，构建学校全

员维稳工作格局和长效机制，落实安全稳定各项制度措施和

应急预案，加强学校门岗安全保卫工作，及时排查校园内部

安全隐患，重视做好特殊学生群体的教育和疏导工作，有效

净化校园文化和安全环境。针对学校校园安全薄弱环节，适

时组织开展“随机督导”。 

三、提高问题整改实效 

（一）在“对县督导”、“督导考核”、“乡镇督导”、“学

校督导”、“随机督导”等专题和形式的教育督导工作中，更

加突出对校园安全稳定工作的督导反馈，在肯定工作做法成

效和工作亮点的同时，更加突出对校园安全工作中所存在的

薄弱环节和问题的客观披露，提出及时整改落实的意见建议

和时限要求。 

（二）针对校园安全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整改要求，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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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落实的实际情况，适时组织开展随机性的“跟踪督导”，

加强对具体问题整改落实的有效跟踪。对整改落实不力不到

位的部门单位和责任人，及时向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提出工

作责任追究的意见和建议。 

(三) 各级教育督导部门要以各项督政和督学工作为基

本载体，健全完善学校安全督导评估机制，促进各地进一步

强化政府、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主要领导的第一责任人意

识，切实加强对学校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保障学校维稳工

作的经费投入、人员配置和装备配备，督促学校着力抓好规

章制度建设，整改薄弱环节，构建校园安全、和谐建设的长

效管理机制，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。对被评估单位近三年发

生涉及校园的暴力恐怖事件和导致师生死亡且学校负主要

责任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，要坚决执行“一票否决”制度。 

 

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        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
 

二○一○年五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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